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入了快速

发展的新时代。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上海市知联会副会长、上海航天

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伍爱群呼吁，加快我

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伍爱群介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起步较晚，社会信用建设的架构和

实施路径仍不完善，信用体系建设还

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具体包括：行

业管理部门各自建立的信用数据档案

系统在部门、行业间形成分割和壁垒，

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机制缺失；信

用服务市场化程度不够，我国信用中

介服务机构市场规模总体上偏小、实

力较弱；社会信用激励惩戒机制不健

全，对社会信用的守信奖励与惩戒机

制落实不到位等。

伍爱群建议，加快完善信用法律法

规和标准体系，建立自然人、法人和其他

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加快推进

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建立行业信

用信息数据库，依法推进各信用信息系

统的互联互通和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

大力提升信用服务市场化水平，逐步建

立多层次、全方位信用服务组织体系；完

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加强对守

信主体的奖励和激励，对诚实守信者实

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等“绿色通道”支

持激励政策。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

惩戒，建立多部门、跨地区信用联合奖惩

机制。

特派记者 屠瑜 陈佳琳
（本报北京今日电）

■ 建设数字法院，绝不是为了变个说

法、为新而新，而是要打造实打实的数字化

“办案平台”“作战平台”。

■ 提高审判质效是数字法院的核心目

标和建设初衷，数字法院建设首先要解决的

是办案中存在的难题，比如适法统一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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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数字法院提升质效
全国人大代表呼吁以数字化助力法院工作现代化

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完善信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打开大学之门
实现与社会
双向奔赴

◎全国政协委员 朱同玉

随着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大学校园作为
高等教育的载体，其开放程度和与社会互动的
频率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高校向社会敞
开大门，是高校走出封闭的象牙塔的重要之举。
目前，许多大学校园的开放状况并不能满

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们的期望，众多市民望
校园兴叹。担忧开放影响校园秩序的音量也不
小，“开门”引发的“管理焦虑”值得我们关注。
然而，大学校门的“开”与“不开”不应也不能止
步于“管理焦虑”。
为解决大学校园开放问题，我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校园开放管理制度，明确开

放对象、范围和时间等，确保校园资源得到合理
利用；
二是加强安全管理措施，建立完善的安全

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确保校园安全；
三是加强公共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提高设

施的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
四是学校也需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随时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包括定期对开放政策
进行评估，收集师生和公众的反馈意见，了解问
题和需求的变化，保障校园的安全和有序运行。
总之，大学的这道“门”不能一关了之，也不

能一开了之，大学校园的开放是一个复杂而重要
的议题，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共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实现
大学与社会的双向奔赴。

特派记者 屠瑜 陈佳琳 整理

数字时代，谁掌握大数据，谁就掌握

了主动权。如何让数字法院成为高质量

审判的“利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贾宇表示，上

海法院正通过数字赋能开启审判新变革，

以数字化助力法院工作现代化。

数字化办案“利器”
“我们建设数字法院，绝不是为了变

个说法、为新而新，而是要打造实打实的

数字化‘办案平台’‘作战平台’。通过数

字改革向数据要质量，向技术要效率，全

方位带动法院工作实现‘本’的提升，‘质’

的嬗变。”在贾宇看来，数字法院建设应着

眼司法公正与效率，把数字化、一体化、现

代化贯穿到法院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当

前，上海数字法院的建设体系、运转模式、

推进路径已经基本成型，“四梁八柱”已经

确立，形成了以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

便民、数助决策、数助政务五大板块为核心

内容的框架体系。具体说来，数助办案和

数助监督，主要应用于对审判质量、效率的

正向提升和反向规范；数助便民，主要应用

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司法需求；

数助决策，主要应用于以司法大数据为社

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数助政务，则主要应

用于提升司法政务工作管理水平。

以目前上海法院已经推广应用的场

景为例，比如，通过共享大数据中心的数

据，可以及时发现案件中法人等组织注销

或者自然人死亡的情况，发现被执行人公

积金、大额养老金等财产执行线索。再比

如，通过建立“涉车牌买卖虚假诉讼纠错”

“民间借贷虚假诉讼甄别”“假离婚、实逃债

诉讼甄别”等应用场景，可以使得伪造、虚

构、串通、恶意等虚假因素暴露无遗，为发

现和打击虚假诉讼行为提供了有效途径。

解决适法统一难
同案不同判、适法统一难，是关系着

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课题。贾宇认为，提高

审判质效是数字法院的核心目标和建设

初衷，因此数字法院建设首先要解决的是

办案中存在的难题，比如适法统一难等。

为此，在数字法院建设中，上海法院将

法律适用规则、裁量尺度标准、关联案件信

息、文书写作规范等嵌入办案系统，努力实

现自动分析、自动推送、自动预警。“这样，

案件办理的背后，不再单纯是法官个体的

智慧和思考，而是一整套大数据智能分析

系统的加持，起到自动预警信息盲区，提示

类案同判、适法统一的法律依据和判例参

考，提醒补正程序性瑕疵等作用。”

过去一年，上海法院先后建设开发了

“销售假货刑事案件适法统一”“职务发明

奖酬案件适法统一”“危险驾驶案件适法

统一”等数十个类案应用场景，覆盖立案、

刑事、民事、知识产权等多个审判领域，贯

穿立、审、执全过程，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提供了数字化的全新途径。

目前，上海法院正在加快系统性的大

场景研发应用，把现有资源与应用场景研

发深度融合，用足用好已经制定出台的各

类要件指南、办案指引和证据规则，通过

数字改革，进一步推进适法统一，让“个体

经验”发展为“共享智慧”，帮助法官“一把

尺子量到底”。比如，积极探索和推进自

动推送办案要件指引的应用场景，正是通

过电子卷宗深度分析技术，将历年来积累

的大量办案规则指引、类案办案指南等转

换为数字模型，融入法官实际办案中。

截至2024年1月，上海高院对全市

300多万份的裁判文书和电子卷宗做了数

据化的解构，唤醒了海量“沉睡”数据，形

成了7.8亿个直接可用的数据点。全市三

级法院共申报应用场景近4000个，建立

模型近1000个。

贾宇表示，当前，上海数字法院建设

正处于向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

段。下一步，上海法院将突出实战实效，

继续沿着当前数字法院1.0版，稳步迈向

2.0、3.0版乃至更高层级，以数字改革赋能

助力法院工作现代化。

本报记者 宋宁华


